
  1.職工福利委員會所出具之收據免貼印花稅票

  2.福利社免課所得稅、營業稅、印花稅

發文機關：財政部

發文字號：財政部46臺財稅發字第5200號函

發文日期：民國46年1月1日

各廠、礦、企業等提撥職工福利金時，其職工福利委員會所具之收據，依印花稅法第十二條

第三十三款之規定得准免貼印花稅票。


